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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中 山 市 第 二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3）粤 2072破 16号

申请人:中山市百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代表人：张爱文，系管理人负责人。

2023 年 5 月 31 日，本院作出（2023）粤 2072 破申 12 号

民事裁定，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山市鸿腾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申请

被申请人中山市百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百煜公司）

破产清算一案。2023年 9月 5日，本院指定广东广中律师事务

所担任百煜公司管理人。现管理人申请本院裁定确认《债权表》

中记载的债权。

本院查明，百煜公司管理人于 2023 年 9 月 5 日在全国企

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告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。在公告规定

的申报期间，共有 6户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普通债权。经百

煜公司管理人审核后，认为成立的普通债权 6 笔，金额为

2223434.07元，劣后债权 1笔，金额 12556.42元。2025年 5

月 22 日，管理人将债权表提交债务人和债权人会议核查，债

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已对上述债权进行核查，且在异议期内没有

债权人提出异议。

本院认为，管理人对债权人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，并编制

债权表提交债权人进行核查，债务人、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

债权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或诉讼，应视为无异议，现管

理人申请本院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，符合法律规定，依法应予

确认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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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确认中山市中洲电子电器有限公司等 6户债权人的无争议

债权（详见附件《债权表》）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夏重彬

审    判    员    梁  乐

审    判    员    李健芬

     二 〇 二 五 年 六 月 三 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何洁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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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债权表》

序号 债权人 申报金额（元） 确认金额（元） 债权性质

1
中山市中洲电子电

器有限公司
227190.59 227190.59 普通债权

2
中山市鸿腾劳务派

遣有限公司
187042.68 187042.68 普通债权

327630 普通债权

3
东莞市群鹰智控电

子有限公司
355322

12556.42 劣后债权

4
深圳青州电子有限

公司
488448.8 488448.8 普通债权

5
中山市中冠电路板

有限公司
392500 392500 普通债权

6
中山市黄圃镇正板

生电子电器厂
600622 600622 普通债权

合计 2251126.07 2235990.49 　


